附件1：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招生身体检查标准

报考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的考生除按《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外，还应按照教育部、司法部《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和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提前录取专业招生办法》(教学司〔2003〕16号)规定，志愿报考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各专业及专业方向的考生身体检查标准应符合下列条件：
1.未婚，年龄不超过22周岁(1997年9月1日以后出生)；男生身高不低于1.70米以上，体重不低于50公斤；女性考生身高应在1.60米以上，体重不低于45公斤；
2.五官端正,体形匀称,无各种残疾,心理健康；
3.双侧裸眼视力均不低于4.7,无色盲、色弱；
4.两耳听力均超过3米；
5.面部无明显缺陷(如唇裂、对眼、斜眼、斜颈、各种疤痕等),无嗅觉迟钝、口吃、鸡胸、腋臭、血管瘤、黑色素痣、白癜风、严重静脉曲张,无明显八字步、罗圈腿、步态异常,无重度平趾足(平板脚),无文身、驼背；
6.无严重心脏病、心肌病、高血压病、恶性肿瘤、尿毒症等严重疾病,无传染病,直系亲属无精神病史；
7.考生的体能测试成绩应合格。

